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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抓好秸秆禁烧

和秸秆还田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有关市、县农业局：

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我省秸秆禁烧和秸秆还田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随着秸秆还田方式的改变，春播前焚烧秸秆现象时有发生。目前春播在即,为进一步搞好秸秆禁烧和秸秆还田工作,现通知如下：

一、狠抓宣传造势，强化技术培训。实施秸秆禁烧和秸秆还田工作的根本途径在于大力提高农民群众的自觉性和科技素质、增强耕地质量保护意识。各级农业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广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和秸秆还田的好处，形成各级领导重视、支持与广大农民自觉参与、互相监督的良好氛围。同时，要紧密结合当前与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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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认真总结实施秸秆还田、培肥地力、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的先进经验，利用现场观摩会、培训演示会等形式引导、教育农民群众，不断提高其科技素质，把秸秆禁烧和秸秆还田工作进一步引向深入。

二、认真组织实施，切实搞好服务。各级农业部门要立足于帮民解难，助民增收，要深入基层，认真组织开展秸秆还田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工作；要充分发挥各地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和农机大户的作用，搞好秸秆还田作业服务工作；要积极引导农民改变陋旧的耕作和种植方式，变烧秸秆-旋耕-施肥-播种为秸秆还田与旋耕施肥播种一次完成，确保秸秆还田效果。

三、加强检查指导，强化监督力度。各级农业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把秸秆禁烧和秸秆还田工作当作提高耕地质量、确保粮食安全的大事来抓。要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加强督促检查，积极主动与环保、交通、公安等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因势利导，成立检查组，深入各地巡回检查。省厅将组织有关市分管局长组成检查组，分赴长治、晋城、晋中片和忻州、吕梁、太原片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通报全省。
望各有关市、县农业局接通知后，要立即迅速行动起来，

采取有效措施，将这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并于4月底前将秸秆禁烧和秸秆还田情况报省土肥站。

山西省农业厅
二ＯＯ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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